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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朋友都是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后才开始注意到保险的重要性，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想获得“全

身承保”是非常困难的。每个客人在投保时必须对自己过往的病史「如实告知」，若不如实告知，即使起初时

投保顺利，但在索偿时也有可能被保险公司拒赔。 所以，若是身体有点小毛病还想买保险，本着对自己负责

的态度，「如实告知」与「不可抗辩条款」，大家一定需要详细了解。上一篇详细介紹了「如实告知」的內容

及重要性。今次我们再探讨一下投保人权益的「不可抗辩条款」。

对于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定义

中国的保险法第十六条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定义：

中国新保险法：第十六条 【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
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
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
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法第十六条的第3款（有颜色标记的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要解释的内容。其中，蓝色标记的一句为「超
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红色标记的一句为「不可抗辩条款」。他们都是保险法中「如实告知义务」定义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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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不可抗辩条款」？

「不可抗辩条款」是指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当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从字面上来看，若是保险合同已经签发起超过两年，那么保险公司就不可以通过单方面解除合同，来拒绝承担

赔偿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如实告知」与「不可抗辩条款」似乎是相互矛盾。假如某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病情，投

保后两年出险，向保险公司索赔。在这个情况下，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首先，合同已经签发了两年以

上，依照「不可抗辩条款」的定义，保险公司需要赔偿。但是该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公

司有权解除合同，不需要赔偿。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没有真实的案例，即使是法律专家也无法给予一致的答案。这也是为何所有的保险纠纷案

件，大部分都围绕着“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而遭到拒赔”的展开。

类似这种的保险纠纷案件，法院一般都会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作为突破口，同时亦要

求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出示各自的证据。若是证据表明，投保人是事先知道自己身体有疾病才选择投保，一般会

按“诈保”处理；若是证据表明，投保人的不「如实告知」是基于疏忽，或者毫不知情，且投保时明显不带有

“诈保”嫌疑，则可酌情考虑。

遇到“不「如实告知」而发生理赔”的案件，首先保险公司会判定投保人投保的意图，再而根据案件的涉案金额

的大小以及保险公司在诉讼环节中胜诉的概率，决定是不是拒赔：

若是保险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投保人在投保前已清楚知道自己患有某种疾病，而该疾病与之后的索赔

有直接关联的，便会被定义为“诈保”。在这个情况下，保险公司一定会拒绝赔偿，再者即使投保人起诉

保险公司，想要胜诉的可能性也极小。

若是保险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投保人确实存在不「如实告知」，但同时不能确实投保人是否刻意隐

瞒，还是无心之过，保险公司或会根据涉案金额来做是否拒赔的决定。若是涉案金额很小，保险公司一

般会避免走法律程序，一是有利于公司的声誉，二是避免案件调查结果对公司不利而需要同时承担赔偿

与高额诉讼费用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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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某投保人曾在体检中查出患有轻度脂肪肝，医生建议投保人只要注意饮食，多做运动，则无需特别关注此
疾病。投保人在投保时，并没有认为轻度脂肪肝会影响核保，故此没有上报，并且投保人之后确实有锻炼
身体，脂肪肝随之而消失。

过十多年后，投保人患上大肠癌，向保险公司提出索偿。保险公司在调查投保人以往的就医记录时发现，
投保人在投保时没有报告自己曾经患有轻度脂肪肝，而之后确实有体检报告证明投保人的脂肪肝已经消
失。

在这个情况下，若是发生纠纷，保险公司是较难胜诉的。首先，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投保人在投保
时有诈保嫌疑；其次，投保人没有上报轻度脂肪肝，原因是医生曾经有提及过“无需特别关注此疾病”；再者，
投保人过十多年的索偿与投保时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联系，因有证据表明投保人的脂肪肝在之后消失。在正常
情况下，法律一般会偏向于保障弱势一方（也就是投保人）的利益。故此，在这个情况下，保险公司一般会选
择直接赔偿来避免纠纷。

通过上述的解释，大家理解了「不可抗辩条款」存在的意义。若是没有这个条款，只要投保人不「如实告

知」，则按照法律，保险公司一定有理由拒赔。然而「不可抗辩条款」的存在，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争取到少

许权益，令保险公司无法将「如实告知」作为自己的霸王条款，收了保费，却不赔偿那些本来应该赔偿的案

件。

对于「不可抗辩条款」存在的意义，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在投保时隐瞒病史。一般来说，若是一个案件进入了法

律纠纷环节，会是劳民伤财，往往会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境地。故此，为了不给未来的索赔埋下隐患，投

保时，对过往的病史一定要做到「如实告知」。

什么是「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

「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是指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

而消灭。

这个条款实际上是单纯为保障投保人权益而设定，理解起来很简单。假如某投保人因出险向保险公司申请索

赔，自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申请起30天内，若是保险公司未能查出投保人曾经有不「如实告知」的証据，或是查

出了隐瞒事实，但在30天内没有下达任何拒赔通知，即无论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了多少事实，保险公司也必须

赔付。

所以说，拖延是一种病，得治，对保险公司来说也不例外。若是你现在还在为投保的事情犹豫拖拉，建议你赶

紧行动，不要等到身体检查出小毛病了以后再投保，还要为了不「如实告知」的事情而无比纠结。




